
臺北榮民總醫院醫療糾紛案例學術研討會系列 

－第 24 次臺北醫法論壇(XXIV)－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8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8 點至下午 6 點 

地點：臺北榮民總醫院 致德樓第一會議室（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322 號） 

時   間 議        程 

08:00~08:20 報    到 

08:20~08:40 

開幕致詞：許惠恒 院長 (臺北榮民總醫院） 

甘添貴 榮譽理事長（台灣刑事法學會） 

邱泰源 理事長（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） 

彭芳谷 董事長（財團法人毒藥物防治發展基金會） 

周昇平 董事長（財團法人艋舺清水巖祖師廟） 

08:40~10:20 

第一場 

精神病犯之責任與鑑定實務 

主持人：甘添貴 榮譽理事長（台灣刑事法學會） 

侯明志 副院長（臺北榮民總醫院） 

報告人：吳建昌 理事長/副教授（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所） 

題  目：刑事責任能力鑑定之挑戰與期待 

報告人：張麗卿 特聘教授（國立高雄大學） 

題  目：精神病犯監護處分的執行 

與談人：諶立中 司長（衛生福利部心口司） 

朱兆民 主任檢察官（台灣高等檢察署） 

綜合討論 

10:20~10:40 茶敘時間 

10:40~12:20 

第二場 

精神病犯之責任與鑑定實務 

主持人：吳文正 醫師（衛生福利部） 

蘇東平 主任（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） 

報告人：李俊宏 醫師（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） 

題  目：從司法精神鑑定到監護處分：談理想與現實 

報告人：陳俊榕 助理教授（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） 

題  目：德國精神病犯之刑事司法鑑定與監護制度 

與談人：楊添圍 院長（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） 

許恒達 教授（台灣大學法律學系） 

綜合討論 

12:20~14:00 午餐時間  

14:00~15:40 

第三場 

勞工醫療權益之保障 

主持人：卓俊雄 院長（東海大學法律學院） 

楊斯年 院長（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） 

報告人：林宇力 醫師（高雄榮總屏東分院） 

題  目：保全業過勞認定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8 年度勞訴字第 61 號民事判決評析 

報告人：葛 謹 醫師（臺北榮民總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） 

題  目：勞工隱私—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勞訴字第 144 號民事判決評析 



與談人：游進發 教授（台北大學法律學系） 

謝國廉 教授（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） 

綜合討論 

15:40~16:00 茶敘時間 

16:00~17:40 

第四場 

全民健康保險與 AI 醫療 

主持人：郝鳳鳴 教授（國立中正大學） 

黃文鴻 教授（陽明交通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） 

報告人：李志宏 常務理事（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） 

題  目：調劑－解讀大法官釋字第 778 號解釋。 

報告人：陳鋕雄 教授（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） 

題  目：數位醫療監理沙盒：英國的抗疫經驗 

與談人：邵惠玲 副教授（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） 

吳肇鑫 副院長（童綜合醫院） 

綜合討論 

17:40-17:55 全體報告人綜合討論 

17:55-18:00 閉幕 

時間分配：主持人每位 5 分鐘、報告人 20-25 分鐘、與談人 15 分鐘、綜合討論 20 分鐘。 

繼續教育學分：公務人員、醫師（申請法律、倫理共 6 分）、護理人員、醫事檢驗師（申請法

律、倫理共 6 分）、臺北榮民總醫院教師培育科（申請 5 小時教育訓練時數）、臺北榮民總醫

院人體試驗委員會訓練課程（申請 6 小時教育訓練時數）。 

臺北榮總員工報名：全院開課系統（班別代碼：3.20210508） 

院外報名網址：https://pse.is/3b8d4s（院外報名請掃描右側 QR code） 

網路報名截止日期：110 年 5 月 3 日中午 12 時止 

報名聯絡人：臺北榮總內科部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 

嚴小姐(02)28757525 分機 850 

主辦單位：臺北榮民總醫院。 

合辦單位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臺北市醫師公會、新北市醫師公會、台灣法學會、

台灣刑事法學會、高雄大學法學院、高雄大學生醫科技及人工智慧法制研究中心、

東海大學法律學院醫事法律研究中心、輔仁大學刑事法學研究中心、東吳大學刑

事法研究中心、東吳大學醫事法研究中心、臺灣醫事法律學會、臺灣醫事法學會、

台灣醫療衛生研究協會、臺中市醫事法學會、財團法人艋舺清水巖祖師廟、財團

法人中華民國德國學術交流協會、財團法人毒藥物防治發展基金會、社團法人臺

灣國際醫學聯盟、遠東聯合法律事務所。 

協辦單位：元照出版公司、臺北榮民總醫院社會工作室、臺北榮民總醫院教師培育科、臺北

榮民總醫院臨床毒藥物諮詢中心、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、臺北榮民總

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。 

註： 

1 本次會議午餐請自理。主辦單位保留接受報名之權利。 

2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工會後須另外上網填寫評核問卷，方能獲得教師培育中心之教育時數。 

3 人體試驗委員會提供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工教育時數，須當日親自簽到與簽退，證書製做

以當日簽到簿為本。 

https://pse.is/3b8d4s

